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固集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顶

固集创 2021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

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对公司 2021 年全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2021 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汤剑勍先生共

同投资设立了深圳市敦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固科技”），广东瑞升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49%的股权。现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关联方敦固科技

发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交易类别主要涉及销售商品，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对 2021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



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新增

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深圳市敦固科技

有限公司 
五金产品 市场定价 1,000 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敦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QC4N9K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23 日 

企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渔一社区后海大道 1021 号 BC 座 B303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电脑周边设备、电子产品、五

金配件,智能家居以及生活日用品的批发;技术咨询、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从事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以上不含限制性项目),许可经

营项目是:无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汤剑勍 51.00 51.00 

2 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00 49.00 

合计 100.00 100.00 

（二）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元） 

资产总额 19,901.76 

负责总额 20,000.00 



净资产 -98.24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总额 -98.24 

净利润 -98.2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敦固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公司间接

持有其 49%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有关规定，敦固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方。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

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新增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敦固科技销售五金产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

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顶固集创本次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事项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



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预计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顶固集创 2021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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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张国连                孙晓斌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